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99號

聲  請  人  亞通利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元瑞  

代  理  人  孫丁君律師

            謝建弘律師

            陳冠中律師

相  對  人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文筆  

代  理  人  張少騰律師

            林伊柔律師

            張雅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保全證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如附件所示事項。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略以：

　㈠臺灣立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立方公司）將桃園焚化

廠工程案（下稱標的工程）發包予相對人，相對人再將標的

工程中部分項目分包予聲請人，兩造遂於民國111年2月16日

分別就「委外設計」、「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等項目

訂定工程承攬書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聲請人依約履行

約2年後，因標的工程受政策影響，能否繼續施工存在變

數，相對人遂終止其與臺立方間之標的工程合約，並進入結

算程序。相對人於113年6月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聲請人減緩

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執行進度，暫緩期程約2個月等語。

嗣於114年3月3日，聲請人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臺立方公司

與相對人間之合約，與兩造間約定之系爭契約乃各自獨立之

契約關係，既然兩造間之系爭契約尚屬有效，相對人即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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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給付工程款予聲請人，斷不因臺立方公司與相對人間合約

存否而受影響等語。惟相對人於114年3月26日發函表示兩造

間屬聯合承攬關係，祈能共同分攤風險等語，並拒絕依系爭

契約給付工程款。為澄清兩造間法律關係，聲請人復於114

年4月1日委託博思法律事務所以博律字第25040109001號函

向相對人表示：兩造間非聯合承攬關係，兩造間所約定之系

爭契約屬獨立之工程承攬契約，與臺立方公司及相對人間之

法律關係無涉，相對人應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系爭契約工程

款新臺幣(下同)1億1,542萬1,016元等語。相對人則於114年

4月11日以台朔重工字第114026號函回覆稱：工程項目繁

雜，聲請人所提出之資訊與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確均合

於兩造間系爭契約約定，而屬相對人應給付之範疇仍有疑義

等語，爰拒絕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

　㈡緣系爭契約包含設計工作，若俟聲請人以訴請求相對人給付

報酬後始以鑑定為證據方法確認工作價值，恐耗費司法資

源，況依目前訴訟實務，可能距聲請日2年後始進行鑑定，

屆時相關設計圖說非但有可能因相對人保存不當而有滅失或

礙難使用之虞，且各項已完成之設備經過2年之風吹日曬雨

淋，價值亦將減損，故聲請人所完成工作內容之價值有先予

鑑定之必要。再者，相對人既對系爭工程價值有疑義而拒絕

給付工程款，則循保全證據程序確定聲請人系爭工程價值

後，聲請人可依鑑定結果向相對人請求給付，兩造亦可能據

此成立調解或和解，有助於紛爭解決而避免訴訟，是聲請人

證據保全之聲請具有法律上利益且有必要。由於標的工程工

址目前由相對人管制，外人無法出入，聲請人無接近機會，

若聲請人不循保全證據程序而私自委託鑑定，非但不得其門

而入，且因非法院所囑託之鑑定，以之為認定事實之基礎，

日後恐生爭議，是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具必要性等語，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規定提起本件聲請。並聲明：如主文

所示。

二、相對人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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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相對人於110年12月30日與臺立方公司簽屬「ENGINEERING P

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AGREEMENT」，由相對人承

攬臺立方之廢棄物能源發電廠計畫案工程，工程位址於桃園

科技工業園區內，相對人將部份工作項目另分包與聲請人，

兩造間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臺立方之入園許可證遭桃園市

政府廢棄、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亦遭撤銷，銀行貸款遂暫

緩撥款，致臺立方公司未能給付工程款與相對人，相對人於

113年8月20日終止上開合約，並於113年12月中將工址依約

返還臺立方公司。本件系爭契約所涉工作內容、進度與履約

標的所在位置均不相同，顯無從確認聲請人現所主張之證物

所在地為何，鈞院是否有管轄權容有疑義。因系爭契約各自

概況均不相同，履約標的亦有由聲請人自行管領，顯不在工

址者，聲請人未就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

保全之理由未盡釋明之責，且請求鑑定事項包含相對人就其

完成之工作應給付金額為何、目前已給付金額及尚應給付金

額等節，均非現況證據之範疇。

　㈡而關於「委外設計」契約所載工程範圍五，可見聲請人乃為

設計者而保有設計圖面及原始檔案，並無滅失或礙難使用之

虞，而位於工址內之履約標的物應僅「廠房鋼構」及「土木

建築」契約之履行標的，惟臺立方不可能驟然委請第三人繼

續現場施工或變動現有設施或設備，故無礙難使用之虞。且

關於「就確定事、物之現狀」須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其必要性

始足當之，需以紛爭類型、聲請人與他造事證之獨占程度，

綜合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予以平衡

考量，聲請人就「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請領之進度

款，均未至現場核對工程現況或進度，故本件以保全程序確

定工程施作進度現狀於聲請人而言並無法律上利益，且相對

人於113年12月中將工址依約返還臺立方公司後，亦須經臺

立方公司同意後方可進入，相對人對於該事證並不具獨占

性，聲請人倘認有蒐集證據證據之需求自非不得取得臺立方

公司同意後，自行進入予以查明，兩造就相關事證並無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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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武器不平等之情形，且如聲請人保全證據請求鑑定事項

涉及兩造將來訴訟攻防之重要爭點事項，基於聽審權保障，

宜由受訴法院為之，倘於保全證據程序為此鑑定，對相對人

不公無助於爭議解決，無法排除將來訴訟恐需再次鑑定造成

勞費。

　㈢聲請人請求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證據「有滅失或

礙難使用之虞」或「確定事、物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

要」要件，相對人不同意聲請人之請求，故本件依法不應准

許保全證據之請求。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修正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制度，基於當事人自行研判紛

爭之實際狀況，可助於其尋求解決紛爭之手段，以消弭訴

訟，乃擴大賦與當事人在起訴前蒐集事證資料之機會，特別

強調預防訴訟及促進訴訟已達審理集中化之目的，而於同法

第368條第1項後段增訂「就確定事、物之現狀」，亦得聲請

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之規定。此項「就確定事、物之現

狀」程序，可認為係對於事實之確定，包括已完成之工作及

其價值等事實，均得作為確定之對象。不以證據有滅失或礙

難使用之虞為限，祇須符合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即應

准予證據保全。

四、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電子郵件及

兩造間來往函文影本可稽，聲請人基於上開事實於114年4月

1日委託博思法律事務所以博律字第25040109001號函催告相

對人應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1億1,542萬1,016

元，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11日以台朔重工字第114026號函回

覆稱：「...工程項目繁雜，聲請人所提出之資訊與對應工

項、該等請求是否確均合於兩造間系爭契約約定，而屬相對

人應給付之範疇，實均仍有疑義而尚待釐清，是本公司難逕

依所請照辦」、「...針對亞通利大公司主張已完成之工

作，本公司前已積極通知並促請臺立方公司應儘速配合受

領，如後續有任何進度，將立即通知亞通利大公司，懇請亞

通利大公司本於長期合作協力廠商之角色，體諒本公司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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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共同分攤風險並協助本公司共商解決之道」等語。足

見於相對人與臺立方公司終止契約後，兩造間系爭契約關係

亦受影響而無已續行，是聲請人請求者已非進度款，而係系

爭契約若經終止時已完成工作範圍之報酬，惟經相對人以工

程項目繁雜，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均合系爭契約約定而

明確拒絕。是就相對人已經明確表達之爭議，聲請人即須證

明工作依約完成之情況，並就完成工作之價值為舉證，故聲

請人聲請法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系爭契約之工作

範圍、聲請人已完成之工作及其價值，可認對於「就確定

事、物之現狀」聲請鑑定，不僅作為兩造日後是否對相對人

提起訴訟之考量依據，減縮爭點以預防訴訟，並可於起訴後

促成審理集中化，自有法律上利益。參酌聲請人與臺立方公

司間未有契約關係，係經由相對人將標的工程部份工作項目

分包與聲請人等節，為相對人所自陳，則相對人於113年8月

20日終止與臺立方公司之合約，並將工址返還臺立方公司

後，聲請人相較於相對人就已完成之工作更無權利可向臺立

方公司為主張，是就事證之獨占程度，接近證據程度、武器

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考量，應認聲請人有其保全證據之

必要性。再者，系爭契約中「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之

履約標的位於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亦為相對人所自陳，是

本件應與保全事證所在地即於桃園市，又「廠房鋼構」及

「土木建築」乃為「委外設計」設計圖呈現之成果，亦非不

得透過「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鑑定結果併予以釐清。

基此，本件聲請人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

要，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如附件所示事項，核符民

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聲明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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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件（鑑定事項）：

一、依兩造間「委外設計」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

0)、「廠房鋼構」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

「土木建築」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聲

請人工作範圍為何？截至囑託鑑定函送達日止，聲請人所完

成之工作內容為何？

二、針對聲請人就上開三份契約所完成之工作內容，相對人依契

約應給付之金額為何？目前已給付金額為何？尚應給付金額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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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99號
聲  請  人  亞通利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元瑞  
代  理  人  孫丁君律師
            謝建弘律師
            陳冠中律師
相  對  人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筆  
代  理  人  張少騰律師
            林伊柔律師
            張雅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保全證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如附件所示事項。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略以：
　㈠臺灣立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立方公司）將桃園焚化廠工程案（下稱標的工程）發包予相對人，相對人再將標的工程中部分項目分包予聲請人，兩造遂於民國111年2月16日分別就「委外設計」、「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等項目訂定工程承攬書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聲請人依約履行約2年後，因標的工程受政策影響，能否繼續施工存在變數，相對人遂終止其與臺立方間之標的工程合約，並進入結算程序。相對人於113年6月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聲請人減緩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執行進度，暫緩期程約2個月等語。嗣於114年3月3日，聲請人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臺立方公司與相對人間之合約，與兩造間約定之系爭契約乃各自獨立之契約關係，既然兩造間之系爭契約尚屬有效，相對人即應依約給付工程款予聲請人，斷不因臺立方公司與相對人間合約存否而受影響等語。惟相對人於114年3月26日發函表示兩造間屬聯合承攬關係，祈能共同分攤風險等語，並拒絕依系爭契約給付工程款。為澄清兩造間法律關係，聲請人復於114年4月1日委託博思法律事務所以博律字第25040109001號函向相對人表示：兩造間非聯合承攬關係，兩造間所約定之系爭契約屬獨立之工程承攬契約，與臺立方公司及相對人間之法律關係無涉，相對人應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新臺幣(下同)1億1,542萬1,016元等語。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11日以台朔重工字第114026號函回覆稱：工程項目繁雜，聲請人所提出之資訊與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確均合於兩造間系爭契約約定，而屬相對人應給付之範疇仍有疑義等語，爰拒絕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
　㈡緣系爭契約包含設計工作，若俟聲請人以訴請求相對人給付報酬後始以鑑定為證據方法確認工作價值，恐耗費司法資源，況依目前訴訟實務，可能距聲請日2年後始進行鑑定，屆時相關設計圖說非但有可能因相對人保存不當而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且各項已完成之設備經過2年之風吹日曬雨淋，價值亦將減損，故聲請人所完成工作內容之價值有先予鑑定之必要。再者，相對人既對系爭工程價值有疑義而拒絕給付工程款，則循保全證據程序確定聲請人系爭工程價值後，聲請人可依鑑定結果向相對人請求給付，兩造亦可能據此成立調解或和解，有助於紛爭解決而避免訴訟，是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具有法律上利益且有必要。由於標的工程工址目前由相對人管制，外人無法出入，聲請人無接近機會，若聲請人不循保全證據程序而私自委託鑑定，非但不得其門而入，且因非法院所囑託之鑑定，以之為認定事實之基礎，日後恐生爭議，是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具必要性等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規定提起本件聲請。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於110年12月30日與臺立方公司簽屬「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AGREEMENT」，由相對人承攬臺立方之廢棄物能源發電廠計畫案工程，工程位址於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相對人將部份工作項目另分包與聲請人，兩造間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臺立方之入園許可證遭桃園市政府廢棄、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亦遭撤銷，銀行貸款遂暫緩撥款，致臺立方公司未能給付工程款與相對人，相對人於113年8月20日終止上開合約，並於113年12月中將工址依約返還臺立方公司。本件系爭契約所涉工作內容、進度與履約標的所在位置均不相同，顯無從確認聲請人現所主張之證物所在地為何，鈞院是否有管轄權容有疑義。因系爭契約各自概況均不相同，履約標的亦有由聲請人自行管領，顯不在工址者，聲請人未就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保全之理由未盡釋明之責，且請求鑑定事項包含相對人就其完成之工作應給付金額為何、目前已給付金額及尚應給付金額等節，均非現況證據之範疇。
　㈡而關於「委外設計」契約所載工程範圍五，可見聲請人乃為設計者而保有設計圖面及原始檔案，並無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而位於工址內之履約標的物應僅「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契約之履行標的，惟臺立方不可能驟然委請第三人繼續現場施工或變動現有設施或設備，故無礙難使用之虞。且關於「就確定事、物之現狀」須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其必要性始足當之，需以紛爭類型、聲請人與他造事證之獨占程度，綜合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予以平衡考量，聲請人就「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請領之進度款，均未至現場核對工程現況或進度，故本件以保全程序確定工程施作進度現狀於聲請人而言並無法律上利益，且相對人於113年12月中將工址依約返還臺立方公司後，亦須經臺立方公司同意後方可進入，相對人對於該事證並不具獨占性，聲請人倘認有蒐集證據證據之需求自非不得取得臺立方公司同意後，自行進入予以查明，兩造就相關事證並無訴訟資料武器不平等之情形，且如聲請人保全證據請求鑑定事項涉及兩造將來訴訟攻防之重要爭點事項，基於聽審權保障，宜由受訴法院為之，倘於保全證據程序為此鑑定，對相對人不公無助於爭議解決，無法排除將來訴訟恐需再次鑑定造成勞費。
　㈢聲請人請求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確定事、物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要件，相對人不同意聲請人之請求，故本件依法不應准許保全證據之請求。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修正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制度，基於當事人自行研判紛爭之實際狀況，可助於其尋求解決紛爭之手段，以消弭訴訟，乃擴大賦與當事人在起訴前蒐集事證資料之機會，特別強調預防訴訟及促進訴訟已達審理集中化之目的，而於同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增訂「就確定事、物之現狀」，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之規定。此項「就確定事、物之現狀」程序，可認為係對於事實之確定，包括已完成之工作及其價值等事實，均得作為確定之對象。不以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限，祇須符合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即應准予證據保全。
四、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電子郵件及兩造間來往函文影本可稽，聲請人基於上開事實於114年4月1日委託博思法律事務所以博律字第25040109001號函催告相對人應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1億1,542萬1,016元，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11日以台朔重工字第114026號函回覆稱：「...工程項目繁雜，聲請人所提出之資訊與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確均合於兩造間系爭契約約定，而屬相對人應給付之範疇，實均仍有疑義而尚待釐清，是本公司難逕依所請照辦」、「...針對亞通利大公司主張已完成之工作，本公司前已積極通知並促請臺立方公司應儘速配合受領，如後續有任何進度，將立即通知亞通利大公司，懇請亞通利大公司本於長期合作協力廠商之角色，體諒本公司目前困境，共同分攤風險並協助本公司共商解決之道」等語。足見於相對人與臺立方公司終止契約後，兩造間系爭契約關係亦受影響而無已續行，是聲請人請求者已非進度款，而係系爭契約若經終止時已完成工作範圍之報酬，惟經相對人以工程項目繁雜，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均合系爭契約約定而明確拒絕。是就相對人已經明確表達之爭議，聲請人即須證明工作依約完成之情況，並就完成工作之價值為舉證，故聲請人聲請法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系爭契約之工作範圍、聲請人已完成之工作及其價值，可認對於「就確定事、物之現狀」聲請鑑定，不僅作為兩造日後是否對相對人提起訴訟之考量依據，減縮爭點以預防訴訟，並可於起訴後促成審理集中化，自有法律上利益。參酌聲請人與臺立方公司間未有契約關係，係經由相對人將標的工程部份工作項目分包與聲請人等節，為相對人所自陳，則相對人於113年8月20日終止與臺立方公司之合約，並將工址返還臺立方公司後，聲請人相較於相對人就已完成之工作更無權利可向臺立方公司為主張，是就事證之獨占程度，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考量，應認聲請人有其保全證據之必要性。再者，系爭契約中「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之履約標的位於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亦為相對人所自陳，是本件應與保全事證所在地即於桃園市，又「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乃為「委外設計」設計圖呈現之成果，亦非不得透過「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鑑定結果併予以釐清。基此，本件聲請人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如附件所示事項，核符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件（鑑定事項）：
一、依兩造間「委外設計」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廠房鋼構」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土木建築」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聲請人工作範圍為何？截至囑託鑑定函送達日止，聲請人所完成之工作內容為何？
二、針對聲請人就上開三份契約所完成之工作內容，相對人依契約應給付之金額為何？目前已給付金額為何？尚應給付金額為何？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99號

聲  請  人  亞通利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元瑞  

代  理  人  孫丁君律師

            謝建弘律師

            陳冠中律師

相  對  人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筆  

代  理  人  張少騰律師

            林伊柔律師

            張雅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保全證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如附件所示事項。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略以：

　㈠臺灣立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立方公司）將桃園焚化

    廠工程案（下稱標的工程）發包予相對人，相對人再將標的

    工程中部分項目分包予聲請人，兩造遂於民國111年2月16日

    分別就「委外設計」、「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等項目

    訂定工程承攬書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聲請人依約履行

    約2年後，因標的工程受政策影響，能否繼續施工存在變數

    ，相對人遂終止其與臺立方間之標的工程合約，並進入結算

    程序。相對人於113年6月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聲請人減緩系

    爭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執行進度，暫緩期程約2個月等語。嗣

    於114年3月3日，聲請人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臺立方公司與

    相對人間之合約，與兩造間約定之系爭契約乃各自獨立之契

    約關係，既然兩造間之系爭契約尚屬有效，相對人即應依約

    給付工程款予聲請人，斷不因臺立方公司與相對人間合約存

    否而受影響等語。惟相對人於114年3月26日發函表示兩造間

    屬聯合承攬關係，祈能共同分攤風險等語，並拒絕依系爭契

    約給付工程款。為澄清兩造間法律關係，聲請人復於114年4

    月1日委託博思法律事務所以博律字第25040109001號函向相

    對人表示：兩造間非聯合承攬關係，兩造間所約定之系爭契

    約屬獨立之工程承攬契約，與臺立方公司及相對人間之法律

    關係無涉，相對人應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新

    臺幣(下同)1億1,542萬1,016元等語。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1

    1日以台朔重工字第114026號函回覆稱：工程項目繁雜，聲

    請人所提出之資訊與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確均合於兩造

    間系爭契約約定，而屬相對人應給付之範疇仍有疑義等語，

    爰拒絕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

　㈡緣系爭契約包含設計工作，若俟聲請人以訴請求相對人給付

    報酬後始以鑑定為證據方法確認工作價值，恐耗費司法資源

    ，況依目前訴訟實務，可能距聲請日2年後始進行鑑定，屆

    時相關設計圖說非但有可能因相對人保存不當而有滅失或礙

    難使用之虞，且各項已完成之設備經過2年之風吹日曬雨淋

    ，價值亦將減損，故聲請人所完成工作內容之價值有先予鑑

    定之必要。再者，相對人既對系爭工程價值有疑義而拒絕給

    付工程款，則循保全證據程序確定聲請人系爭工程價值後，

    聲請人可依鑑定結果向相對人請求給付，兩造亦可能據此成

    立調解或和解，有助於紛爭解決而避免訴訟，是聲請人證據

    保全之聲請具有法律上利益且有必要。由於標的工程工址目

    前由相對人管制，外人無法出入，聲請人無接近機會，若聲

    請人不循保全證據程序而私自委託鑑定，非但不得其門而入

    ，且因非法院所囑託之鑑定，以之為認定事實之基礎，日後

    恐生爭議，是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具必要性等語，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368條規定提起本件聲請。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於110年12月30日與臺立方公司簽屬「ENGINEERING PR

    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AGREEMENT」，由相對人承攬

    臺立方之廢棄物能源發電廠計畫案工程，工程位址於桃園科

    技工業園區內，相對人將部份工作項目另分包與聲請人，兩

    造間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臺立方之入園許可證遭桃園市政

    府廢棄、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亦遭撤銷，銀行貸款遂暫緩

    撥款，致臺立方公司未能給付工程款與相對人，相對人於11

    3年8月20日終止上開合約，並於113年12月中將工址依約返

    還臺立方公司。本件系爭契約所涉工作內容、進度與履約標

    的所在位置均不相同，顯無從確認聲請人現所主張之證物所

    在地為何，鈞院是否有管轄權容有疑義。因系爭契約各自概

    況均不相同，履約標的亦有由聲請人自行管領，顯不在工址

    者，聲請人未就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保

    全之理由未盡釋明之責，且請求鑑定事項包含相對人就其完

    成之工作應給付金額為何、目前已給付金額及尚應給付金額

    等節，均非現況證據之範疇。

　㈡而關於「委外設計」契約所載工程範圍五，可見聲請人乃為

    設計者而保有設計圖面及原始檔案，並無滅失或礙難使用之

    虞，而位於工址內之履約標的物應僅「廠房鋼構」及「土木

    建築」契約之履行標的，惟臺立方不可能驟然委請第三人繼

    續現場施工或變動現有設施或設備，故無礙難使用之虞。且

    關於「就確定事、物之現狀」須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其必要性

    始足當之，需以紛爭類型、聲請人與他造事證之獨占程度，

    綜合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予以平衡

    考量，聲請人就「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請領之進度款

    ，均未至現場核對工程現況或進度，故本件以保全程序確定

    工程施作進度現狀於聲請人而言並無法律上利益，且相對人

    於113年12月中將工址依約返還臺立方公司後，亦須經臺立

    方公司同意後方可進入，相對人對於該事證並不具獨占性，

    聲請人倘認有蒐集證據證據之需求自非不得取得臺立方公司

    同意後，自行進入予以查明，兩造就相關事證並無訴訟資料

    武器不平等之情形，且如聲請人保全證據請求鑑定事項涉及

    兩造將來訴訟攻防之重要爭點事項，基於聽審權保障，宜由

    受訴法院為之，倘於保全證據程序為此鑑定，對相對人不公

    無助於爭議解決，無法排除將來訴訟恐需再次鑑定造成勞費

    。

　㈢聲請人請求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證據「有滅失或

    礙難使用之虞」或「確定事、物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

    」要件，相對人不同意聲請人之請求，故本件依法不應准許

    保全證據之請求。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修正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制度，基於當事人自行研判紛

    爭之實際狀況，可助於其尋求解決紛爭之手段，以消弭訴訟

    ，乃擴大賦與當事人在起訴前蒐集事證資料之機會，特別強

    調預防訴訟及促進訴訟已達審理集中化之目的，而於同法第

    368條第1項後段增訂「就確定事、物之現狀」，亦得聲請為

    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之規定。此項「就確定事、物之現狀

    」程序，可認為係對於事實之確定，包括已完成之工作及其

    價值等事實，均得作為確定之對象。不以證據有滅失或礙難

    使用之虞為限，祇須符合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即應准

    予證據保全。

四、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電子郵件及

    兩造間來往函文影本可稽，聲請人基於上開事實於114年4月

    1日委託博思法律事務所以博律字第25040109001號函催告相

    對人應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1億1,542萬1,016

    元，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11日以台朔重工字第114026號函回

    覆稱：「...工程項目繁雜，聲請人所提出之資訊與對應工

    項、該等請求是否確均合於兩造間系爭契約約定，而屬相對

    人應給付之範疇，實均仍有疑義而尚待釐清，是本公司難逕

    依所請照辦」、「...針對亞通利大公司主張已完成之工作

    ，本公司前已積極通知並促請臺立方公司應儘速配合受領，

    如後續有任何進度，將立即通知亞通利大公司，懇請亞通利

    大公司本於長期合作協力廠商之角色，體諒本公司目前困境

    ，共同分攤風險並協助本公司共商解決之道」等語。足見於

    相對人與臺立方公司終止契約後，兩造間系爭契約關係亦受

    影響而無已續行，是聲請人請求者已非進度款，而係系爭契

    約若經終止時已完成工作範圍之報酬，惟經相對人以工程項

    目繁雜，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均合系爭契約約定而明確

    拒絕。是就相對人已經明確表達之爭議，聲請人即須證明工

    作依約完成之情況，並就完成工作之價值為舉證，故聲請人

    聲請法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系爭契約之工作範圍

    、聲請人已完成之工作及其價值，可認對於「就確定事、物

    之現狀」聲請鑑定，不僅作為兩造日後是否對相對人提起訴

    訟之考量依據，減縮爭點以預防訴訟，並可於起訴後促成審

    理集中化，自有法律上利益。參酌聲請人與臺立方公司間未

    有契約關係，係經由相對人將標的工程部份工作項目分包與

    聲請人等節，為相對人所自陳，則相對人於113年8月20日終

    止與臺立方公司之合約，並將工址返還臺立方公司後，聲請

    人相較於相對人就已完成之工作更無權利可向臺立方公司為

    主張，是就事證之獨占程度，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

    、利益權衡原則考量，應認聲請人有其保全證據之必要性。

    再者，系爭契約中「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之履約標的

    位於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亦為相對人所自陳，是本件應與

    保全事證所在地即於桃園市，又「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

    」乃為「委外設計」設計圖呈現之成果，亦非不得透過「廠

    房鋼構」及「土木建築」鑑定結果併予以釐清。基此，本件

    聲請人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囑託臺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如附件所示事項，核符民事訴訟法第

    36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件（鑑定事項）：

一、依兩造間「委外設計」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

    )、「廠房鋼構」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

    土木建築」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聲請

    人工作範圍為何？截至囑託鑑定函送達日止，聲請人所完成

    之工作內容為何？

二、針對聲請人就上開三份契約所完成之工作內容，相對人依契

    約應給付之金額為何？目前已給付金額為何？尚應給付金額

    為何？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99號

聲  請  人  亞通利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元瑞  

代  理  人  孫丁君律師

            謝建弘律師

            陳冠中律師

相  對  人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筆  

代  理  人  張少騰律師

            林伊柔律師

            張雅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保全證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如附件所示事項。

　　理　由

一、本件聲請略以：

　㈠臺灣立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立方公司）將桃園焚化廠工程案（下稱標的工程）發包予相對人，相對人再將標的工程中部分項目分包予聲請人，兩造遂於民國111年2月16日分別就「委外設計」、「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等項目訂定工程承攬書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聲請人依約履行約2年後，因標的工程受政策影響，能否繼續施工存在變數，相對人遂終止其與臺立方間之標的工程合約，並進入結算程序。相對人於113年6月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聲請人減緩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工程執行進度，暫緩期程約2個月等語。嗣於114年3月3日，聲請人發函向相對人表示：臺立方公司與相對人間之合約，與兩造間約定之系爭契約乃各自獨立之契約關係，既然兩造間之系爭契約尚屬有效，相對人即應依約給付工程款予聲請人，斷不因臺立方公司與相對人間合約存否而受影響等語。惟相對人於114年3月26日發函表示兩造間屬聯合承攬關係，祈能共同分攤風險等語，並拒絕依系爭契約給付工程款。為澄清兩造間法律關係，聲請人復於114年4月1日委託博思法律事務所以博律字第25040109001號函向相對人表示：兩造間非聯合承攬關係，兩造間所約定之系爭契約屬獨立之工程承攬契約，與臺立方公司及相對人間之法律關係無涉，相對人應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新臺幣(下同)1億1,542萬1,016元等語。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11日以台朔重工字第114026號函回覆稱：工程項目繁雜，聲請人所提出之資訊與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確均合於兩造間系爭契約約定，而屬相對人應給付之範疇仍有疑義等語，爰拒絕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

　㈡緣系爭契約包含設計工作，若俟聲請人以訴請求相對人給付報酬後始以鑑定為證據方法確認工作價值，恐耗費司法資源，況依目前訴訟實務，可能距聲請日2年後始進行鑑定，屆時相關設計圖說非但有可能因相對人保存不當而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且各項已完成之設備經過2年之風吹日曬雨淋，價值亦將減損，故聲請人所完成工作內容之價值有先予鑑定之必要。再者，相對人既對系爭工程價值有疑義而拒絕給付工程款，則循保全證據程序確定聲請人系爭工程價值後，聲請人可依鑑定結果向相對人請求給付，兩造亦可能據此成立調解或和解，有助於紛爭解決而避免訴訟，是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具有法律上利益且有必要。由於標的工程工址目前由相對人管制，外人無法出入，聲請人無接近機會，若聲請人不循保全證據程序而私自委託鑑定，非但不得其門而入，且因非法院所囑託之鑑定，以之為認定事實之基礎，日後恐生爭議，是聲請人證據保全之聲請具必要性等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8條規定提起本件聲請。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於110年12月30日與臺立方公司簽屬「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AGREEMENT」，由相對人承攬臺立方之廢棄物能源發電廠計畫案工程，工程位址於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相對人將部份工作項目另分包與聲請人，兩造間並簽訂系爭契約。嗣因臺立方之入園許可證遭桃園市政府廢棄、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亦遭撤銷，銀行貸款遂暫緩撥款，致臺立方公司未能給付工程款與相對人，相對人於113年8月20日終止上開合約，並於113年12月中將工址依約返還臺立方公司。本件系爭契約所涉工作內容、進度與履約標的所在位置均不相同，顯無從確認聲請人現所主張之證物所在地為何，鈞院是否有管轄權容有疑義。因系爭契約各自概況均不相同，履約標的亦有由聲請人自行管領，顯不在工址者，聲請人未就應保全之證據、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及應保全之理由未盡釋明之責，且請求鑑定事項包含相對人就其完成之工作應給付金額為何、目前已給付金額及尚應給付金額等節，均非現況證據之範疇。

　㈡而關於「委外設計」契約所載工程範圍五，可見聲請人乃為設計者而保有設計圖面及原始檔案，並無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而位於工址內之履約標的物應僅「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契約之履行標的，惟臺立方不可能驟然委請第三人繼續現場施工或變動現有設施或設備，故無礙難使用之虞。且關於「就確定事、物之現狀」須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其必要性始足當之，需以紛爭類型、聲請人與他造事證之獨占程度，綜合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予以平衡考量，聲請人就「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請領之進度款，均未至現場核對工程現況或進度，故本件以保全程序確定工程施作進度現狀於聲請人而言並無法律上利益，且相對人於113年12月中將工址依約返還臺立方公司後，亦須經臺立方公司同意後方可進入，相對人對於該事證並不具獨占性，聲請人倘認有蒐集證據證據之需求自非不得取得臺立方公司同意後，自行進入予以查明，兩造就相關事證並無訴訟資料武器不平等之情形，且如聲請人保全證據請求鑑定事項涉及兩造將來訴訟攻防之重要爭點事項，基於聽審權保障，宜由受訴法院為之，倘於保全證據程序為此鑑定，對相對人不公無助於爭議解決，無法排除將來訴訟恐需再次鑑定造成勞費。

　㈢聲請人請求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確定事、物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要件，相對人不同意聲請人之請求，故本件依法不應准許保全證據之請求。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按修正民事訴訟法之證據保全制度，基於當事人自行研判紛爭之實際狀況，可助於其尋求解決紛爭之手段，以消弭訴訟，乃擴大賦與當事人在起訴前蒐集事證資料之機會，特別強調預防訴訟及促進訴訟已達審理集中化之目的，而於同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增訂「就確定事、物之現狀」，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之規定。此項「就確定事、物之現狀」程序，可認為係對於事實之確定，包括已完成之工作及其價值等事實，均得作為確定之對象。不以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為限，祇須符合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即應准予證據保全。

四、經查，聲請人主張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電子郵件及兩造間來往函文影本可稽，聲請人基於上開事實於114年4月1日委託博思法律事務所以博律字第25040109001號函催告相對人應於文到後7日內給付系爭契約工程款1億1,542萬1,016元，相對人則於114年4月11日以台朔重工字第114026號函回覆稱：「...工程項目繁雜，聲請人所提出之資訊與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確均合於兩造間系爭契約約定，而屬相對人應給付之範疇，實均仍有疑義而尚待釐清，是本公司難逕依所請照辦」、「...針對亞通利大公司主張已完成之工作，本公司前已積極通知並促請臺立方公司應儘速配合受領，如後續有任何進度，將立即通知亞通利大公司，懇請亞通利大公司本於長期合作協力廠商之角色，體諒本公司目前困境，共同分攤風險並協助本公司共商解決之道」等語。足見於相對人與臺立方公司終止契約後，兩造間系爭契約關係亦受影響而無已續行，是聲請人請求者已非進度款，而係系爭契約若經終止時已完成工作範圍之報酬，惟經相對人以工程項目繁雜，對應工項、該等請求是否均合系爭契約約定而明確拒絕。是就相對人已經明確表達之爭議，聲請人即須證明工作依約完成之情況，並就完成工作之價值為舉證，故聲請人聲請法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系爭契約之工作範圍、聲請人已完成之工作及其價值，可認對於「就確定事、物之現狀」聲請鑑定，不僅作為兩造日後是否對相對人提起訴訟之考量依據，減縮爭點以預防訴訟，並可於起訴後促成審理集中化，自有法律上利益。參酌聲請人與臺立方公司間未有契約關係，係經由相對人將標的工程部份工作項目分包與聲請人等節，為相對人所自陳，則相對人於113年8月20日終止與臺立方公司之合約，並將工址返還臺立方公司後，聲請人相較於相對人就已完成之工作更無權利可向臺立方公司為主張，是就事證之獨占程度，接近證據程度、武器平等原則、利益權衡原則考量，應認聲請人有其保全證據之必要性。再者，系爭契約中「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之履約標的位於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內，亦為相對人所自陳，是本件應與保全事證所在地即於桃園市，又「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乃為「委外設計」設計圖呈現之成果，亦非不得透過「廠房鋼構」及「土木建築」鑑定結果併予以釐清。基此，本件聲請人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如附件所示事項，核符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應予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哲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鍾宜君

附件（鑑定事項）：

一、依兩造間「委外設計」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廠房鋼構」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土木建築」工程承攬書（合約書編號：000000000），聲請人工作範圍為何？截至囑託鑑定函送達日止，聲請人所完成之工作內容為何？

二、針對聲請人就上開三份契約所完成之工作內容，相對人依契約應給付之金額為何？目前已給付金額為何？尚應給付金額為何？





